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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谈判邀请

梓潼县人民医院拟对小卖部经营服务供应商采购项目采用竞争性谈判方式进行采购，兹邀请符合本次采购要求的供应商参加本项目的竞争性谈判。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采购人：梓潼县人民医院          
2、项目名称：小卖部经营服务供应商
3、项目编号：梓人医竞（2025）11号
4、采购内容：详见项目内容及其他商务要求。     
5、项目预算（人民币）：不低于120000.00元/年（分2次报价，第1次响应文件报价不得低于招标控制价，第2次现场报价不得低于第1次响应文件报价,否则作为废标处理）
二、供应商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应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8.具有《食品生产许可证》或《食品经营许可证》。
三、质量要求：符合国家、行业标准。
四、获取谈判文件方式
梓潼县人民医院官网自行下载。
五、报名时间及方式
1.报名截止时间：2025年12月29日17：00。
2.报名方式：
[bookmark: _GoBack]现场报名：报名地址，绵阳市梓潼县文昌镇金牛大道中段200号，梓潼县人民医院，办公楼202采购办。
六、响应文件递交时间及地点：
1.响应文件均须提供正本一份，副本二份，按序左侧胶装，每页加盖公司印章，需用档案袋密封，封装袋上注明公司及项目名称，加盖公司鲜章。
2.响应文件（密封）递交截止时间：2025年12月30日10:00（北京时间）
3.递交地点：梓潼县人民医院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4.响应文件必须在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前送达谈判地点。逾期送达、密封和标注错误的响应文件，恕不接收。本次采购不接收邮寄的响应文件。
5.响应文件开启时间：2025年12月30日10:00（北京时间）。
6.谈判地点：梓潼县人民医院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五、评审方法：质量和服务均能满足采购文件的实质性要求且报价最高的原则进行确定。
六、成交通知书的发放
采购人向成交单位并发出成交通知书，成交单位应在7个工作日内与采购人签订合同。
七、联系方式：
采 购 人：梓潼县人民医院
地    址：梓潼县文昌镇金牛大道中段200号
联 系 人：杨先生
联系电话：0816-8212147
监督部门联系人：周女士
电    话：13778173148



[bookmark: _Toc29420][bookmark: _Toc11528][bookmark: _Toc1970][bookmark: _Toc32095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5803][bookmark: _Toc10020]第二章 采购项目技术、服务、采购合同内容条款
及其他商务要求
[bookmark: _Toc2466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138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6922][bookmark: _Toc6865][bookmark: _Toc14767][bookmark: _Toc16320][bookmark: _Toc23896][bookmark: _Toc3220][bookmark: _Toc18041]
一、项目概况
[bookmark: _Toc26824][bookmark: _Toc1043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3258][bookmark: _Toc1141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8433][bookmark: _Toc384763014]为进一步提高梓潼县人民医院小卖部服务质量，确保经营品种丰富齐全，商品价格由市场调控，更好的满足患者和员工的生活需要，梓潼县人民医院本着“公开、公平、择优”的原则，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现将梓潼县人民医院小卖部经营项目进行竞争性谈判招标。
[bookmark: _Toc5587_WPSOffice_Level2]二、项目名称：梓潼县人民医院小卖部经营服务供应商采购项目
[bookmark: _Toc2818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4717_WPSOffice_Level2]三、经营范围
[bookmark: _Toc13604]1.小卖部经营场所位于梓潼县人民医院门诊大厅处，使用面积约20--30平方米（以现场实地勘察测量为准），水电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医院提供场地、水、电等相关基础设施（水、电等费用按市价收取），不提供承包期间仓库、住宿及办公地点。小卖部所需的装潢、货架、柜台、收银台、电脑等设施设备由成交供应商自备。
2.经营范围：成交供应商从事日常生活用品、生活服务方面（米、面、油、牛奶等）、礼品、文化用品等，不得经营餐饮业、医药，不得出售香烟酒水，不得出售代乳品(如: 婴儿奶粉)，不得经营国家禁止在医院内销售的相关物品，不得经营假冒伪劣产品。
3.小卖部运营方式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要求以薄利多销为经营原则，提供低、中、高多种品类商品供选择，根据需求进行配货售货及送货院内销售商品必须确保与其实体店同品、同规、同质价格不高于梓潼县内同类超市同品规商品的定价标准，否则医院有权按实际超出售价的300%进行处罚，出现类似情况3次医院有权终止协议并不予退还保证金。
4.工作时间：全年每天7：30-22：00。
5.服务态度：友善热情、耐心细致、尊重和保密，提供快速高效的服务，缩短等待时间。
四、经营要求
1.基本要求
1.1 由供应商负责小卖部的全部经营性资金投入，并根据谈判文件的要求独立进行经营，自行承担小卖部的经营风险；采购人按照约定提供小卖部经营用房，收取固定费用，不承担经营风险责任。
1.2 供应商成交后不得分包、分租，否则采购人有权要求终止合同，并由成交供应商承担违约和赔偿责任。
1.3 供应商应遵守医院的规章制度，爱护设备设施，保证医院工作正常进行，服从医院的管理和监督，具有沟通和协调能力，能正确及时解决经营中的各种矛盾和冲突。
1.4 供应商应保护好小卖部所在房屋（含门窗）及设施设备，如需要装修须征得采购人同意，否则造成损坏的，供应商应按市场价赔偿。
2.经营范围限制
2.1 不得经营对环境污染大的商品和热得快等违反消防管理的电器用品。
2.2 不得经营对身体健康产生不良影响的商品。
2.3 不得经营餐饮业相关商品
2.3 不得经营医疗耗材、医疗器械、处方药品、非处方药品及其他与医疗诊疗相关的产品。
2.4 不得经营出售香烟、酒水及代乳产品。
2.5 不得经营反动、色情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商品。
2.6 不得出售无品名、厂名、厂址、生产日期、保存期(保质期)等内容的商品，如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一切后果和责任由供应商自负。
3.由于非采购人的原因造成的停电、停水等情况，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4.小卖部经营中的用水、用电等使用费用，按照安装的度量设备的计量和相关规定的价格，每季度缴纳实际使用费用；采购人协助收取。
5.相关费用要求
5.1 履约保证金：成交供应商须缴纳5万元的履约保证金，作用为小卖部正常经营期间的经营安全保证金。在小卖部发生商品安全事故或经营者逃单时，用此款垫付受伤害人员的医疗费用或小卖部经营的启动费用。待事故原因调查清楚以后，根据事故调查结果，再行决定此款的归还或加收。此款为专项基金，不得挪用，由财务部门专款管理，此费用的使用须经过医院领导批准。合同到期后，在小卖部经营者完成合同所有条款规定义务的前提下，一周内归还小卖部经营者（不计利息）。
5.2 费用的缴纳方式：转账到医院财务部门。
五、商务要求
1.经营期限：三年。
2.经营地点：梓潼县人民医院院内指定地点。
3.支付方式：以一年为一期，第一期经营费交纳时间为成交结果确定后合同签订之后15日内，第二期经营费的交纳时间为该经营期第二年度开始前15日内，逐年依次类推。逾期视同放弃经营权，自动解除经营合同。 
★4、安全责任要求（实质性要求）
供应商需单独提供成交后将负责自履行本项目之日起至经营合同终止日止的包括并不限于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环境安全等责任，因实施过程中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失，均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的承诺函。（格式自拟）




附件：梓潼县人民医院小卖部季度考核表
	项 目
	内 容
	考核情况
	检查人

	经营范围
	1、不得经营餐饮业、医药；
2、不得出售香烟酒水，不得出售代乳品(如: 婴儿奶粉)；
3、不得经营国家禁止在医院内销售的相关物品；
4、不得经营假冒伪劣产品。
以上行为一经查出，每次扣除履约保证金1000.00元。
	
	

	经营情况
	销售商品必须确保与其实体店同品、同规、同质价格不高于梓潼县内同类超市同品规商品的定价标准，否则医院有权按实际超出售价的300%进行处罚，出现类似情况3次医院有权终止协议并不予退还保证金。
	
	

	
	工作时间：全年每天7：30-22：00
如发现未按约定工作时间在岗，考核发现每次扣除履约保证金200.00元
	
	

	
	服务态度：友善热情、耐心细致、尊重和保密，提供快速高效的服务，缩短等待时间。
一旦院方接到相关投诉，每列扣除履约保证金500.00元
	
	

	
	医院政策性工作无条件配合。
未执行到位每次扣除履约保证金500.00元
	
	

	安全检查
	自履行本项目之日起至经营合同终止日止的包括并不限于食品安全、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环境安全、消防安全等责任，因实施过程中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失，均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扣除履约保证金5000.00元并解除合同。
	
	



第三章  响应文件格式

梓潼县人民医院
  小卖部经营服务供应商采购项目

响
应
文
件

投标供应商(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  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207166762]

目  录

1、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及相关资质复印件
2、 报价函
3、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4、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委托书
5、 承诺书
6、 服务方案（自行编制）
7、 响应供应商认为应提供的其他资料（自行编制）









1、 [bookmark: _Toc207166763]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及相关资质复印件盖鲜章





















2、 报 价 函
致：梓潼县人民医院
1. 根据已收到“小卖部经营服务供应商采购项目”谈判文件，决定参加贵院组织的本项目谈判采购。
2. 我方完全同意自行承担为谈判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费用。项目报价为人民币       元（大写：                ）。
3. 我方同意所递交的响应文件在谈判有效期内有效，在此期间内我方有可能成交，我方将接受此约束。
4. 除非另外达成协议并生效，成交通知书和我方的响应文件将构成约束我们双方的合同。
5. 我方接受谈判文件中的所有条件。


谈判供应商：                    （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委托人：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207166764]



3、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法定地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姓    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                    职务：          系    （谈判供应商单位名称）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特此证明。

附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盖鲜章

谈判供应商：                （盖章）
[bookmark: _Toc207166765]日期：     年     月     日




4、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委托书

致：梓潼县人民医院                                 
本授权委托书声明：我      （法定人代表（负责人）姓名）系              （谈判供应商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现授权委托          （姓名）被授权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为我单位代理人，参加梓潼县人民医院的谈判活动，代理人在谈判、成交、合同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我均予以承认。代理人无转委权。
特此委托。

附件：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盖公章）

谈判供应商：                    （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签字）
            委托代理人：                    （签字）

[bookmark: _Toc207166766][bookmark: _Toc207166768]日       期：         年       月      日
注：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亲自参加谈判活动则不需提供授权委托书。

5、 承诺书

致：梓潼县人民医院
一、我公司作为本次采购项目的谈判供应商，根据谈判文件要求，现郑重承诺如下：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本次谈判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完全接受和满足本项目谈判文件中规定的实质性要求，如对谈判文件有异议，已经在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届满前依法进行维权救济，不存在对谈判文件有异议的同时又参加谈判以求侥幸成交或者为实现其他非法目的的行为。
三、在参加本次谈判活动中，不存在与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其他供应商参与同一合同项下的谈判活动的行为。
四、在参加本次谈判活动中，不存在和其他供应商在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项目中，同时委托同一个自然人、同一家庭的人员、同一单位的人员作为代理人的行为。
五、响应文件中提供的任何资料等响应承诺情况都是真实的、有效的、合法的。
本公司对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真实性负责。如经查实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存在虚假，我公司愿意接受以提供虚假材料谋取成交的法律责任。



谈判供应商：                    （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委托人：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六、服务方案
格式自拟



七、响应供应商认为应提供的其他资料
格式自拟



























第四章  合同模板

[bookmark: _Toc28142][bookmark: _Toc8757][bookmark: _Toc2611]（以下合同内容仅为参考格式及条款，实际签订的合同内容可能发生变化。）
合同编号：XXXX。
签订地点：XXXX。
签订时间：XXXX年XX月XX日。
采购人（甲方）：                              
供应商（乙方）：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XXX采购项目（项目编号：XXX）的《竞争性谈判文件》乙方的《响应文件》，甲、乙双方同意签订本合同。详细技术说明及其他有关合同项目的特定信息由合同附件予以说明，合同附件及本项目的竞争性谈判文件、响应文件等均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双方同意共同遵守如下条款：
第1条 [bookmark: _Toc7782][bookmark: _Toc23119][bookmark: _Toc9335]项目基本情况
小卖部经营场所位于甲方门诊大厅处，使用面积约20--30平方米（以现场实地勘察测量为准），水电齐全，地理位置优越。甲方提供场地、水、电等相关基础设施（水、电等费用按市价收取），不提供承包期间仓库、住宿及办公地点。小卖部所需的装潢、货架、柜台、收银台、电脑等设施设备由乙方自备。
第2条 [bookmark: _Toc29205][bookmark: _Toc1603][bookmark: _Toc3873]合同期限
合同期限：本合同约定的合同期限为**年，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第3条 [bookmark: _Toc5179][bookmark: _Toc22195][bookmark: _Toc27134][bookmark: _Toc225670751][bookmark: _Toc225244852][bookmark: _Toc211911348][bookmark: _Toc282696226][bookmark: _Toc239233914][bookmark: _Toc251768862][bookmark: _Toc286993786][bookmark: _Toc212019594][bookmark: _Toc239568418][bookmark: _Toc232492928][bookmark: _Toc211854449][bookmark: _Toc225654644][bookmark: _Toc283019214][bookmark: _Toc237145406][bookmark: _Toc238984975][bookmark: _Toc247334841][bookmark: _Toc241833903][bookmark: _Toc185395249]内容与质量标准
1、经营范围：乙方从事日常生活用品、生活服务方面（米、面、油、牛奶等）、礼品、文化用品等，不得经营餐饮业、医疗耗材、医疗器械、处方药品、非处方药品及其他与医疗诊疗相关的产品，不得出售香烟酒水，不得出售代乳品(如: 婴儿奶粉)，不得经营国家禁止在医院内销售的相关物品，不得经营假冒伪劣产品。
2.乙方运营方式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要求以薄利多销为经营原则，提供低、中、高多种品类商品供选择，根据需求进行配货售货及送货院内销售商品必须确保与其实体店同品、同规、同质价格不高于梓潼县内同类超市同品规商品的定价标准，否则甲方有权按实际超出售价的300%进行处罚，出现类似情况3次甲方有权终止协议并不予退还保证金。
3.乙方工作时间：全年每天7：30-22：00。
4.乙方服务态度：友善热情、耐心细致、尊重和保密，提供快速高效的服务，缩短等待时间。
5.经营要求
5.1乙方负责小卖部的全部经营性资金投入，并按照经营要求独立经营小卖部，自行承担小卖部的经营风险；甲方按照约定提供小卖部经营用房，收取固定费用，不承担经营风险责任。
5.2乙方不得分包、分租，否则甲方有权要求终止合同，并由乙方承担违约和赔偿责任。
5.3 乙方应遵守医院的规章制度，爱护设备设施，保证医院工作正常进行，服从医院的管理和监督，具有沟通和协调能力，能正确及时解决经营中的各种矛盾和冲突。
5.4 乙方应保护好小卖部所在房屋（含门窗）及设施设备，如需要装修须征得采购人同意，否则造成损坏的，乙方应按市场价赔偿。
6.经营范围限制
6.1不得经营对环境污染大的商品和热得快等违反消防管理的电器用品。
6.2 不得经营对身体健康产生不良影响的商品。
6.3 不得经营出售香烟、酒水及代乳产品。
6.4 不得经营反动、色情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商品。
6.5 不得出售无品名、厂名、厂址、生产日期、保存期(保质期)等内容的商品，如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一切后果和责任由供应商自负。
7. 由于非甲方的原因造成的停电、停水等情况，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8.小卖部经营中的用水、用电等使用费用，按照安装的度量设备的计量和相关规定的价格，每季度缴纳实际使用费用；甲方协助收取。
第4条 [bookmark: _Toc31563][bookmark: _Toc7432][bookmark: _Toc16589]费用及支付方式
（一）本项目费用由以下组成：
1、经营费用XX万元；以一年为一期，第一期经营费交纳时间为合同签订之后15日内，第二期经营费的交纳时间为该经营期第二年度开始前15日内，逐年依次类推。逾期视同放弃经营权，自动解除经营合同。
2、履约保证金：乙方须缴纳5万元的履约保证金，作用为小卖部正常经营期间的经营安全保证金。在小卖部发生商品安全事故或经营者逃单时，用此款垫付受伤害人员的医疗费用或小卖部经营的启动费用。待事故原因调查清楚以后，根据事故调查结果，再行决定此款的归还或加收。此款为专项基金，不得挪用，由甲方财务部门专款管理，此费用的使用须经过医院领导批准。合同到期后，在乙方完成合同所有条款规定义务的前提下，一周内归还乙方（不计利息）。
（二）服务费支付方式：转账到甲方财务部门
第5条 安全责任
乙方自履行本项目之日起至经营合同终止日止的包括并不限于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环境安全等责任，因实施过程中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失，均由乙方自行承担。
第6条 [bookmark: _Toc21915][bookmark: _Toc19978][bookmark: _Toc28471]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有权对合同规定范围内乙方的服务行为进行监督和检查，拥有监管权。有权定期核对乙方提供服务所配备的人员数量。对甲方认为不合理的部分有权下达整改通知书，并要求乙方限期整改。
2、甲方有权依据双方签订的考评办法对乙方提供的服务进行定期考评。当考评结果未达到标准时，有权依据考评办法约定的数额扣除履约保证金。
3、负责检查监督乙方管理工作的实施及制度的执行情况。
4、国家法律、法规所规定由甲方承担的其它责任。
第7条 [bookmark: _Toc32500][bookmark: _Toc29415][bookmark: _Toc12051]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根据本合同的规定向甲方支付相关费用，并有权在本项目管理范围内管理及合理使用。
3、及时向甲方通告本项目范围内有关服务的重大事项，及时配合处理投诉。
4、接受项目行业管理部门及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接受甲方的监督。
5、国家法律、法规所规定由乙方承担的其它责任。
第8条 [bookmark: _Toc7785][bookmark: _Toc31624][bookmark: _Toc17862]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必须遵守本合同并执行合同中的各项规定，保证本合同的正常履行。
2、如因乙方工作人员在履行过程中的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因给甲方造成损失或侵害，包括但不限于甲方本身的财产损失、由此而导致的甲方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乙方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第9条 [bookmark: _Toc7273][bookmark: _Toc12001][bookmark: _Toc21476]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1、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合同履行期可延长，其延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
2、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
3、不可抗力事件延续30天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续履行合同。
第10条 [bookmark: _Toc26682][bookmark: _Toc212019599][bookmark: _Toc237145411][bookmark: _Toc241833908][bookmark: _Toc238984980][bookmark: _Toc185395254][bookmark: _Toc29629][bookmark: _Toc286993792][bookmark: _Toc11500][bookmark: _Toc239568423][bookmark: _Toc225244857][bookmark: _Toc251768867][bookmark: _Toc225654649][bookmark: _Toc225670756][bookmark: _Toc247334846][bookmark: _Toc239233919][bookmark: _Toc232492933][bookmark: _Toc211911353][bookmark: _Toc211854454]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
1、在执行本合同中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端，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经协商在30天内不能达成协议时，应提交当地仲裁委员会仲裁。
2、仲裁裁决应为最终决定，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3、除另有裁决外，仲裁费应由败诉方负担。 
4、在仲裁期间，除正在进行仲裁部分外，合同其他部分继续执行。  
第11条 [bookmark: _Toc247334847][bookmark: _Toc225670757][bookmark: _Toc237145412][bookmark: _Toc211911354][bookmark: _Toc238984981][bookmark: _Toc211854455][bookmark: _Toc225654650][bookmark: _Toc212019600][bookmark: _Toc232492934][bookmark: _Toc225244858][bookmark: _Toc251768868][bookmark: _Toc282696231][bookmark: _Toc185395255][bookmark: _Toc241833909][bookmark: _Toc239233920][bookmark: _Toc239568424][bookmark: _Toc283019219][bookmark: _Toc286993793][bookmark: _Toc30169][bookmark: _Toc11044][bookmark: _Toc8131]合同生效及其他
1、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2、合同执行中涉及采购资金和采购内容修改或补充的，须经采购监管部门审批，并签书面补充协议报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备案，方可作为主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本合同一式叁份，自双方签章之日起起效。甲方贰份，乙方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盖章）   			       乙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地    址：                         地    址：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号：                             账号：
电    话：                         电    话：
传    真：                         传    真：
签约日期：XX年XX月XX日 		签约日期：XX年XX月XX日

